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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缴存区域限制，市民可选择就近网点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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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住房公积金实现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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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为全面推进杭州住房公积金一体

化发展，公积金建德分中心制定计划，明确责

任，确保了一体化工作的平稳落实。经过 6

个月的倾力奋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诸多

困难，对自1998年以来的所有业务数据进行

了十几轮的移植及核对，相继完成了信贷、缴

存、提取政策及业务梳理，新业务系统的测试

及培训等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系统升级。新

系统的使用为广大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缴

存职工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只要在杭州

区、县（市）内，异地贷款无需出具缴存证明，

缴存公积金的职工无论是公积贷款还是商业

贷款都能实现按月提取业务，调动工作的职

工无需办理公积金转移，公积金缴存提取业

务可在全杭州范围内任意一个公积金网点办

理。并网后，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核算、统一

管理，为大数据时代提供了基础性组成，加强

了住房公积金风险防控能力，有效地提升了

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营效率。

公积金缴存政策相关通知

建德市住房公积金一体化以后，大家可

能最关心的还是缴存基数、缴存比例与月缴

存额，笔者从公积金建德分中心了解了以下

咨询：

（一）缴存基数

1.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

均工资。工资口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列入

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确定。

2.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

个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职工本

人第二个月的工资确定。调入职工按照调入

单位发放工资之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按调入当月的工资确定。

3.缴存基数设定上限和下限，实行“限高

保低”，上限为杭州市上一年度社会月平均工

资的3倍，富阳区下限为市区最低工资标准，

其他县（市）下限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二）缴存比例

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和职工分别按职工本

人的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缴存，单位和职工

的缴存比例为各 12%。同一单位执行相同

缴存比例。

（三）月缴存额

1.月缴存额按照单位月缴存额和职工月

缴存额的合计数确定，职工月缴存额由单位

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月缴存额计算

方法为：

个人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元以下四舍五入）；

单位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元以下四舍五入）；

合计月缴存额=个人月缴存额+单位月

缴存额。

2.职工按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个

人缴存部分可以免缴，单位缴存部分仍按规

定缴存。

公积金贷款政策相关通知

公积金交了这么久，需要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买房时，公积金贷款额度、还款方式和利

率等问题，购房者可以了解一下。

（一）贷款额度

职工个人可贷额度按住房公积金账户月

均余额的一定倍数计算确定，计算公式为：职

工个人可贷额度 =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月

均余额×倍数

（二）还款方式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还款方式包括等额本

息还款和等额本金还款两种，具体还款公式

为：

1、等额本息月还款额＝贷款本金×月

利率×（1＋月利率）还款期数/[（1＋月利率）

还款期数-1]

2、等额本金月还款额＝贷款本金/还款

期数＋（贷款本金-已偿还的贷款本金）×月

利率

（三）贷款利率

1、贷款利率按照贷款发放当日人民银

行规定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贷款期

限在1年（含）以内的，执行合同利率，遇法定

利率调整时不作调整；贷款期限在 1 年以上

的，遇法定利率调整时，自调整的次年 1 月 1

日起，按调整后的利率（如利率在一个年度内

调整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以该年度内最后一

次调整的利率为准）执行。

2、对购买首套普通自住住房，或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贷款利率

按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对拥有 1

套住房但未结清相应商业性购房贷款的，贷

款利率按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的 1.1 倍

执行。

3、因借款期限变更使得适用贷款利率

发生变化的，适用贷款利率按变更后累计贷

款期限的相应利率档次执行。

公积金提取政策相关通知

大家所了解到的住房公积只能用于购

房，其实不然。笔者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哪

些情况下可以提取公积金。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的都可以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

1、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2、偿还产权自有的住房贷款本息的；

3、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3 个月，

富阳区缴存职工及配偶在市区无自有产权住

房且租赁住房的、其他县（市）缴存职工及配

偶在当地无自有产权住房且租赁住房的；

4、离休、退休（退职）的；

5、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与单位

终止劳动关系的；

6、本市户籍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

关系后，未重新就业满 5 年或者男性年满 50

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的；

7、非本市户籍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

动关系后未在本市重新就业的；

8、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

9、出国、出境定居的；

10、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

如有不明，可拨打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

12329。


